
关于做好儿童眼健康和视力筛查工作的通知

市妇计中心，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幼儿园：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按照国家教育部、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印发的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做好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的意见》（苏教体艺〔2019〕
7 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 0-6 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妇幼发〔2019〕9 号）和省卫生健康委、教育厅和财政厅《关于在全省建立幼儿园儿童视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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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电子档案的通知》（苏卫妇幼〔2019〕11 号）及省卫生健康委、教育厅和财政厅《关于做好儿童眼健康和视力筛查工作的通知》
（苏卫妇幼〔2020〕10 号），现就做好我市儿童眼健康和视力筛查工作通知如下：
一、继续开展在园儿童视力健康档案建档工作
2019 年，我市按照国家和省、市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要求，及《关于在全市建立幼儿园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的通知》（启卫健发〔2019〕75 号）精神，为市区直属幼儿园、汇龙镇、吕四港镇、启东经济开发区内的 11000 余名幼儿园儿童建立了视力健康档案。今年要覆盖全体在园儿童，各镇要按照《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规范》要求，做好幼儿园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建档工作，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中统筹安排支出。通过将眼部健康数据（包括屈光度、眼轴长度、屈光介质参数等）录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并及时更新，为儿童建立连续完整的视力健康档案，了解在园儿童眼健康状况，掌握儿童近视发展进程，做好全市幼儿园儿童视力不良检出率、新发率等的报告和统计分析，有效扼制近视上升势头，控制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为迎接国家考核筑牢基础。
二、提高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覆盖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儿童眼及视力保健技术规范》要求，在基本公



共卫生儿童健康服务中做好 0-6 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工作，确保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到 95%以上。各单位在开展工作时，要充分遵循 0-6 岁儿童视觉发育的特点，注重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针对 0-3 岁儿童主要是检查眼外观是否异常，开展一次屈光筛查；对于 4-6 岁在园儿童要开展视力筛查、建立眼健康电子档案。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做好对辖区内幼儿园的指导监督，依托江苏省妇幼健康信息系统
（https://www.tuoyouyun.com:8585/js/），及时完成数据录入并按时报送，做好数据审核，加强数据质量控制，确保数据的准确可靠。
三、提高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儿童眼健康服务能力
0-6  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工作涉及儿童眼结构及视觉发育特点、视力检查方法、儿童弱视、近视、斜视等常见儿童眼病诊治等内容，需要较强的专业能力。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确保至少有 1  名儿童保健人员参加过培训，能够高质量完成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工作，及时发现眼睛或视力异常儿童，更新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信息，转诊并追踪随访结果。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妇计中心）及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视力筛查机构，入园或组织在园儿童到各中心统一开展近视筛查工作；妇计中心作为项目管理机构，负责业务培训、技术指导、质量控制及考核等工作；妇计中心与各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在园儿童近视筛查工作，并将儿童眼健康数据记录在《视力健康检查表》中，交由幼儿园保健老师录入到江苏省妇幼健康信息系统中。建立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工作应充分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鼓励在幼儿园设立家庭医生工作室，组织开展整体签约，以开展儿童视力筛查、建立视力健康档案为切入点，进一步拓展个性化签约服务内容，做实 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
四、加大眼健康科普宣传力度
宣传教育是预防儿童近视发生的首要环节，各单位在开展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的同时，要做好儿童眼健康宣传教育工作，以现场宣教、微信公众号、电视广播等传统和新媒体为主要手段，以增加儿童户外活动时间、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为目的，向儿童家庭传播儿童眼健康知识，指导儿童家庭切实落实近视防控措施，加入到保护视力的健康行动行列中来。此外，各幼儿园要切实做好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确保幼儿园师生正确掌握爱眼、护眼知识，合理安排一日生活，促进儿童平衡膳食和适量运动，提高儿童的健康水平。
五、高度重视儿童眼健康工作
0-6 岁是儿童视觉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筛查儿童眼病的关键时期，各单位要提高认识，加强儿童视力筛查工作的组织领导，按照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工作要求，抓好职责任务



落实，建立工作责任制。加强质量控制，保证筛查结果真实、准确，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
六、工作保障
（一）提高思想认识。儿童青少年近视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问题。建立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是做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基础性工作，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结合儿童入园体检和“六一体检”排出工作计划，扎实有序推进，确保完成年度工作目标。
（二）加大保障力度。各单位要加大人员、设备和经费保障，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各筛查机构要配全检查所需的视力检查表、检影镜、视力筛查仪等仪器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建立幼儿园儿童视力健康档案所需经费纳入公共卫生经费支出范围，不得向幼儿园或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三）加强质量控制。卫生健康、教育部门要组织对近视筛查人员开展专业培训，确保筛查方法规范统一、结果研判标准统一。卫生健康委要组织专家对各镇视力筛查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考核，开展全过程质量控制，保证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
（四）规范诊治服务。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认真落实《近视防治指南》等诊疗规范，不断提高眼健康服务能力。根据儿



童青少年视觉症状，进行科学检查，明确诊断，按照诊疗规范进行矫治。对于儿童青少年高度近视或病理性近视患者，应充分告知疾病的危害，提醒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制定跟踪干预措施，并将检查和矫治情况反馈给家长和幼儿园，由幼儿园将信息及时更新到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中。
（五）经费保障。在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中统筹安排资金用于建立幼儿园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每建立一份儿童视力健康档案，给予 30 元补助，其中筛查费用为 20 元/例、信息录入和随访维护 10 元/例。

附件：江苏省 0-6 岁儿童视力健康检查表



启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启东市教育体育局



启东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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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 0-6 岁儿童视力健康检查表



幼儿园名称：	年级： 		班级：		 姓	名： 	性别：□男 □女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身份证号码：□□□□□□□□□□□□□□□□□□
1.[眼外观]（全年龄段）
⑴眼睑：□未见异常 □异常     ⑵结膜：□未见异常 □异常 	
⑶角膜：□未见异常 □异常     ⑷瞳孔：□未见异常 □异常 	
2.[视觉行为评估]（1、2 项，幼儿园儿童为非必填项）
⑴光照反射：□未见异常 □异常 	（0-6 月龄）
⑵瞬目反射：□未见异常 □异常 	（0-6 月龄）
⑶异常视觉行为：□无  □畏光  □眯眼  □歪头  □其他 	
3.[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出生体重＜2000g、胎龄≤34 周、患有严重疾病或有明确较长时间吸氧史的早产儿，生后 4-6 周或矫正胎龄 31-32 周开始进行眼底病变筛查）（幼儿园儿童为非必填项）
⑴右眼：□通过  □未通过
⑵左眼：□通过  □未通过
4.[红光反射检查]（全年龄段）
⑴右眼：□未见异常 □异常 	
⑵左眼：□未见异常 □异常 	
5.[眼位及眼球运动检查]（6 月龄以上）
⑴眼    位：□未见异常 □异常 	
⑵眼球运动：□未见异常 □异常 	
6.[远视力检查]



⑴选择测量视力表：□标准对数视力表（3.5 周岁以上）
· 图形视力表（2.5-3.5 岁）（有条件情况下）
· 其他 	
 (
眼别
裸眼视力（按
 
5.0 
计数法）
戴镜视力（按
 
5.0 
计数法）
右眼
左眼
)⑵选择佩戴眼镜情况：□不带镜□佩戴框架眼镜□佩戴角膜塑形镜，佩戴度数：右眼： 	左眼： 	







注：戴镜视力指配戴自己现有的眼镜看到的视力水平。
7.[屈光筛查]（记录电脑验光 3 次平均数值，6 月龄以上）
⑴非睫状肌麻痹下验光（结果不具有诊断意义）

	眼别
	球镜（S）
	柱镜（散光 C）
	轴位（散光方向 A）

	右眼
	
	
	

	左眼
	
	
	



⑵睫状肌麻痹下验光（非必填项）

	眼别
	球镜（S）
	柱镜（散光 C）
	轴位（散光方向 A）

	右眼
	
	
	

	左眼
	
	
	


注：球镜、柱镜填写请保留两位小数。球镜为近视或远视度数，负值“-”为近视，正值为远视；“柱镜”为散光度数；轴位为散光的方向，有散光度数才会有散光轴位。
⑶其他特殊情况，需注明： 	
8.[临床印象]
□未见异常 □异常 	
9.[处理]
⑴随访： 	

⑵转诊： 	
